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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7月27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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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7199期

浙江销售2648578元，返奖额1614801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7月2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55886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873元

浙江中奖注数

1360

0

1136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3 6 7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199期 投注总额：500362元

07 09 13 14 15

奖池累计26.9261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7月25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74

4186

奖金

0元
2280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86期
全国销量:313250840元 浙江销量：2416363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4注二等奖（绍兴2注，杭州、温州各1
注）。奖池累计7.4196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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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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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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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5注

73注

1592注

71827注

1279364注

13255749注

奖金

7211165元/注

189312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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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凤：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萧）字第9号申请人杭州萨沙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与你方及杭州住邦房产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17年7月20日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杭
仲（萧）裁字第9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你方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
申请人杭州萨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返还押金 100,000.00 元和租金 145,068.00
元。二、本案仲裁费14,154.00元、公告费1,200.00元（申请人均已预交），由你方
承担11,522.00元，并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申请人杭州萨沙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玉环庚力机械厂（经营者：陈伟强）：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彭志文诉你单位劳
动争议一案（玉劳人仲案字[2017]第163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和
证据副本、仲裁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
书。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
定于2017年9月6日9时在玉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玉环市玉
城街道广陵路103号市人社局五楼）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限你单位
自本案开庭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玉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7月27日

仲 裁 公 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
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7年7月27日

某 女 孩 ，
2015 年 8 月 26
日 出 生 ( 估),
2015 年 8 月 26
日被发现遗弃
在桐庐县横村
镇城东村徐家

埠某居民家门口。身穿一套婴
儿服，身旁无其它物品。

某女孩，
2015 年 7 月
14 日 出 生,
2015 年 7 月
20 日 被 发 现
遗 弃 在 桐 庐
县 分 水 镇 分

江公园。身穿一套婴儿服，内
附出生日期纸条。

某女孩，2015
年 11 月 9 日出生,
2015 年 12 月 5 日
被发现遗弃在桐
庐县分水镇怡华
村四组某居民家
门口。身穿婴儿

服，外裹一条小毛毯，放在一只纸
盒内，随身附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申请人：周海堂，公民身份号码：33010519550412061X
立遗嘱人：叶珠花，公民身份号码：330105192706030627

申请人周海堂向本处申请继承叶珠花位于杭州市小
河佳苑（北区）21幢1单元402室的房屋。经查，叶珠花于
2015年12月7日在杭州死亡销户，叶珠花生前立有公证遗
嘱，公证书编号（2011）杭证民字第423号。叶珠花在遗嘱
中表示在过世后将上述房屋指定由儿子周海堂继承。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叶珠花的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告
知上述事项，其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三十日内，对叶珠花的遗嘱继承申请向本处提出异
议。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本处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出
具公证书。 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

2017年7月 27日

公 告

嵊州市地方税务局三界税务分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嵊地税三送达公告[2017]2号
嵊州鸿韧车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33068359853730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州市地方税务局三界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嵊地税三
事通[2017]12号）一份，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登录网址http://www.szzj.gov.cn
查阅相关税务文书或30日内来我分局领取税务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嵊州市地方税务局三界税务分局

2017年7月27日

嵊州市地方税务局三界税务分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嵊地税三送达公告[2017] 3号
嵊州兔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33068359056878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州市地方税务局三界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嵊地税三
事通[2017] 13号）一份，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登录网址http://www.szzj.gov.
cn查阅相关税务文书或30日内来我分局领取税务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嵊州市地方税务局三界税务分局

2017年7月27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20笔不良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债权总额为97722612.01 元，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担

保及保证担保。（具体材料可到中国华融网站www.chamc.com.cn查询）

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竞价
文件请到联系人处领取），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17年7月27
日至2017年8月25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
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
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温
州市鹿城区瓯江路、永楠路口浦发银行大厦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
领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
咨询。

报名起止时间：2017年7月27日至2017年8月25日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0577-55570626、1375842121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55570626
联系地址：温州市鹿城区瓯江路、永楠路口浦发银行大厦
邮编：32500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 2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地区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债务人名称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日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2017/4/10

债权规模

3348327.64

4971776.3

2793501.2

6222000

12444000

9949466.6

4296048.64

7435705.52

2715539.66

3745334.15

2497227

4970212.5

4970526.31

9283224

2417847.72

6206683.51

1362208.38

2644090.34

2724446.27

2724446.27

本金（元）

2,700,000.00

4,000,000.00

2,300,000.00

5,000,000.00

10,000,000.00

7,995,237.31

3,500,000.00

6,000,000.00

2,200,000.00

3,0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0

4,000,000.00

7,460,000.00

2,000,000.00

5,000,000.00

987,239.31

1,916,263.30

1,974,500.00

1,974,500.00

利息（元）

648327.64

971776.3

493501.2

1222000

2444000

1954229.29

796048.64

1435705.52

515539.66

745334.15

497227

970212.5

970526.31

1823224

417847.72

1206683.51

374969.07

727827.04

749946.27

749946.27

(2017)浙0102民初3120号
卢卓其、张丽：本院受理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226号

毛赟清：本院受理原告崔秀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793号

余燕萍、杭州乐博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平邑新天源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
庭通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841号

冯江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第一分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1083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839号
吴忠汇、毛小丽：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长行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08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914号

张素云、张细泉：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9914号民
事判决书。你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借款本金
148046.34元，支付利息8961.24元、复利15135.4元、
滞纳金 48923.92 元（暂计算至 2016 年 6 月 1 日），
2016年6月2日起的利息、复利按《民生白金理财信
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你
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律师费 3500 元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04号

杭州伞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许洁诉
你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08民初59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29号

泉州洛比王箱包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广东原创
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泉州洛比王箱包有限

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08民初9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160号

谢才用：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1160号]。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78号

来沈红、梁燕：本院对原告来灿刚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878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152号

廖冬冬：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1152号]。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271号
陈小兵、颜竞竞：本院受理原告王秋英诉被告陈

小兵、颜竞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191民初42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545号

胡明、浙江华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柳良四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91民初354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40号之一

义乌市迪克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许明
诉被告金桂娟、郑海菊、义乌市迪克工艺品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7）浙0122民初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一、被告金桂娟、郑海菊返
还原告许明借款 194000 元，支付按
月利率 2%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计
算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利息，
并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的 4 倍自 2017 年 1 月
3 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
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
清；二、被告金桂娟、郑海菊支付原
告许明公告费 650 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三、被告义
乌市迪区工艺品有限公司对上述
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
义乌市迪克工艺品有限公司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金桂
娟、郑海菊追偿；五、驳回原告许明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5080 元，保全费 1920 元，均由被告
金桂娟、郑海菊、义乌市迪克工艺
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7 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672号

任苏北：本院受理原告王瑛与被
告任苏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127民初6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任苏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返还原告王瑛借款10000元
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7月3日起至还
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9.4%计算的利息
及逾期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16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任苏北
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671号

任苏北：本院受理原告王瑛与被告任苏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127 民初 6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任苏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
原告王瑛借款 6000 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5 年 7 月 17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9.4%计算的利息及逾
期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任苏北
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679号

江小勇：本院受理原告王瑛与被告江小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127 民初 67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江小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
原告王瑛借款1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10月
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及逾
期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54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江小
勇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673号

任苏北：本院受理原告王瑛与被告任苏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27民初6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任苏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王瑛
借款2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5月25日起至还
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0.4%计算的利息及逾期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任苏北
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叶坚（身份证号：33260219750822003，户籍地：浙江省临
海市古城街道米筛巷7号）、宁波市海曙浪漫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敏，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环
城西路南段928号424室）：

自2012年至今，你们结欠我司房租金和物业费共计
27661474.13元，望你们见报后速与我司联系并及时支付
欠款，否则我司将依法处理。

常熟市虞景文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债务催收通知


